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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函
地址：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
聯絡人：邱怡芳
聯絡電話：04-7232105#5422
電子信箱：rionchiu@cc.ncue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5日
發文字號：進修字第11405001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見主旨 (A095K0000Q114050015300-1.pdf、A095K0000Q114050015300-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進修學院辦理「114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學

士後教育學分班」招生簡章二份，共計開設二班，敬請惠

予公告，並轉知所屬或相關單位，以利招生訊息周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學分班分別為培育「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」

及「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－電機專長」教師之管

道，歡迎符合招生簡章所列報考資格者踴躍報名，其餘相

關事宜請詳閱招生簡章。

二、招生人數：原則上各班各招收45名，惟報名人數未達15人

時，本校保留是否開班之權利。

三、開班日期：預計自114年9月起至118年1月止，共分十階

段。修業年限至少一年，得視課程修習情形延長一年。本

校並得視實際授課學分數彈性調整授課時程。

四、收費標準：每學分新台幣3,300元；雜費每階段新台幣

3,000元；報名費為新台幣1,000元整。

五、報名方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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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一律採網路報名，並須以郵寄方式繳交紙本書面審查資

料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

(二)報名系統：推廣教育管理系統(首次使用請先註冊) 

https://aps.ncue.edu.tw/cee/login.php

(三)報名期間：114年5月20日起至114年6月15日止。

(四)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資料郵寄至：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

修學院－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」(地址：500彰化市進德路1

號 進修學院)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
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
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
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
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
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本校進修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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